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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6_88_91_E

5_AF_B9_E7_89_A9_E6_c122_479889.htm 关于完善“业主的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一章内容的立法建议 “物权法”草案一经

公布，社会各界反响较大，法律实务界与普通百姓表现出很

高的立法参与热情：困扰司法实践多年的法律空白终将被填

补，关系百姓生活的许多重大事项有望找到法律依据。而法

学理论界却表现出异常的平静，理论研究与社会发展、司法

实践脱节可见一斑。笔者作为长期从事房地产法律服务实践

的律师，对“物权法”草案关注更多的当属“业主的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一章（下文称草案第六章），草案的该章条款

对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及其行使等内容作了规定，是一种突

破与创新，但总体感觉是规定较为简略、原则，对实践中与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有关的问题规定仍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

。现分述如下，与读者诸君探讨，以期引起立法者的关注与

采纳。 一、使用法律术语概念不明，应对重要概念明确定义

，统一称谓。 草案第六章分别使用了“业主”、 “业主会议

”、“业主委员会”、“建筑区划”、“专有部分”、“共

有部分”等术语，却未对相关概念进行定义，建议明确其含

义，统一称谓。 （一）引入“区分所有人”的称谓，明确“

业主”概念。 该章是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进行规制，却

并未使用通称“区分所有人”和“共有权人”。“业主”的

称谓见于《物业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即“房屋所有权人为

业主”。“物权法”作为“明确物的归属”和“保护权利人

的物权”的一部大法，不能依据低位阶的行政法规作为立法



依据，对权利人的称谓要独立定义，既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实

际，又要考虑与通行的物权法称谓的统一。“区分所有”必

然存在与“区分所有人”对应的“共有权人”，并非“业主

”和“其他业主”的概念所能涵盖。笔者建议将附则中的“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概念放至第六章作为第一条，引

入“区分所有人”的称谓，同时明确“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

即为业主”。 （二）定义“业主会议”、“业主委员会”，

并明确二者关系。 如果草案得以通过，“业主会议”、“业

主委员会”的概念在我国法律中是第一次出现，理应明确其

含义。《物业管理条例》使用的是“业主大会”的概念，尚

且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草案第六章

既未对两概念进行定义，也未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不能不

说是一个失误。建议在第六章中给“业主会议”和“业主委

员会”下个定义，对其性质与议事规则作以概括规定，并明

确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建筑区划”概念不明，建议修

改为“物业小区”。 “建筑区划”一词也是第一次在法律中

出现，未见该概念的出处，似为建筑学上的术语，令人费解

。《物业管理条例》使用的是“物业管理区域”，同一个含

义，称谓不统一，让人莫衷一是。笔者建议将“建筑区划”

修改为“物业小区”，并对“物业小区”的含义进行界定，

保持法律与实践中的称谓一致，也便于理解。 （四）对“共

有部分”的概念进行定义，并界定其范围。 草案第六章使用

了“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的概念，却未对二者进行定

义和界定，尤其是极易引起争议的“共有部分”的含义。不

对二者进行界定，明确权属的目的就无法实现，实践中很容

易引起混乱。建议草案分别明确“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



”的概念，以列举、概括或排除的方式明确“专有部分以外

的共有部分”的内容与范围，并规定认定“共有部分”的依

据，至少是认定原则，增强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 二、结构

内容不合理，物权归属与行使的内容过于简略，物业管理的

内容比重较大。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一个颇难理解的物

权法概念，其含义丰富，所涉法律关系复杂。在我国，城镇

住宅小区的开发建设与商品房的销售使用历来缺乏物权法上

的依据，实践中争议较大，处理结果五花入门。“物权法”

加强对“物业小区（姑且使用“物业小区”这一概念）的相

关权属问题进行规范十分必要，也十分紧迫。传统物权法中

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理论已不能涵盖我国物业小区的区

分所有现象。物业小区的区分所有，既存在业主对所属楼宇

的区分所有，又存在业主对整个物业小区内基地、建筑物和

所有相关设施的的区分所有，两个层次的区分所有已经凸现

，不容回避。而物业小区的区分所有引发的争议最为普遍。

对于物业小区的区分所有，草案第六章仅提到“建筑区划内

的绿地、道路、物业管理用房”和“会所、车库”。对于“

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既未具体列举，也未采用兜底

条款，范围过于狭窄。诸如水、电、气、暖待等配套设施，

网球场、游泳池等康乐设施，大门、围墙等防护设施，湖泊

、亭榭等环境设施，上述物权的变更、归属及行使均未作规

定。建议在该章中增加共有部分的条款，明确物业小区共有

部分的内容与范围，使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共有部分”内

容更加丰富、明确，更符合我国物业小区发展的实际。 草案

第六章共十五个条款，其中关于建筑物管理规定有六条之多

，篇幅也较大，结构与内容安排不尽合理。“物权法”规制



的重点是权利归属及其保护，对物业的管理使用不是其规制

重点，何况我国已颁布了《物业管理条例》，物业管理问题

已有专法规定。 笔者建议，该章应结合我国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发展实践，补充增加相关权属范围、认定标准与区分所有

权行使的内容，以解决目前争议较大的实际问题，实现真正

的定纷止争。凡属于物业管理的内容应简化，仅作原则性规

定，尤其是《物业管理条例》已规定的较为具体的内容，不

必重复规定。 三、有关条款设置存在缺陷，尚有部分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的内容应纳入规制范围。 草案第六章部分条款的

规定在实践中很难操作，立法目的实现存在障碍，也难以起

到平衡各权利主体的利益作用。 如关于“业主会议”和“业

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权利行使问题。草案第七十七条规

定：“ 业主可以设立业主会议，选举业主委员会。” 第八十

七条规定 业主会议对侵害业主共同权益的行为，对物业管理

机构等违反合同发生的争议，可以以业主会议的名义提起诉

讼、申请仲裁。业主会议的法律地位是社会团体、其他组织

，亦或类似业主合伙？规定并不明确。“以业主会议名义”

起诉，是推选诉讼代表人，还是由“业主委员会”代表诉讼

，难以操作。尤其是“业主委员会”更是无名无份。根据草

案第八十六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对建筑区划内损害他人合法

权益的行为，“有权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排除

妨害、赔偿损失”。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

，业主委员会有权代表业主大会与物业管理机构签订物业管

理合同，前述权利无疑是一种民事权利，理应有权获得司法

救济。而草案第八十七条又未赋予“业主委员会”的诉权。

原本争议就很大的业主委员会诉权问题更加成为悬念！笔者



建议，应明确赋予业主委员会一定条件下的民事主体地位和

诉讼主体资格，其虽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作为业主会

议的执行机构，经业主会议授权可以以自己名义行使部分公

共权利，民事责任由业主会议即全体业主承担。这样有利于

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有利于业主集体维权。 又如关于会所

、车库的权属问题，草案第七十六条第二款规定：“ 会所、

车库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除建设单位等能够证明其享有所有权外，属于业主共

有。” 该条规定看似明确了有关会所、车库的权属认定依据

，而现实意义并不大。“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并无争议，

“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才是引发争议的主要原因。但从

该条规定看，此种情况下会所、车库的所有权认定只有一个

结果，即为建设单位所有。建设单位证明其享有所有权的依

据是什么，无非是建设手续、投资凭证等，哪一个建设单位

没有呢？如此规定，仍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许多公共建筑和

配套设施的权属争议问题，业主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笔者建议，应对该条进行修改，确定如下认定原则：除建设

单位能证明其在售房时声明保留所有权，或能证明该会所、

车库的造价未计入房屋价格构成外，会所、车库所有权归全

体业主所共有。并明确规定建设单位对其享有所有权的营业

性停车场的转让、出租应限于小区业主，至少应规定小区业

主具有优先购买权和优先承租权，否则，将背离配套设施的

规划设计目的，影响配套设施的使用功能的有效发挥。除草

案规定的内容外，尚有部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问题未被纳

入法律草案的规定，如物业小区的土地使用权问题。建设单

位在房屋售出后，任意变更小区规划，增加建筑物，甚至将



部分土地使用权分割在自己名下或转让他人，在实践中并不

少见，需要法律予以规范。物业小区的土地使用权的变更、

归属与使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一般性规

定并不能予以涵盖，建筑物基地使用权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的一部分，在草案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节中没有规定，草案

第六章也未规定，无疑是一种缺憾。另外，有关少数业主使

用物业小区公共部分的利益平衡问题，如业主使用小区内停

车场应否收费等；业主维护、修缮专有部分或设置管线必须

进入、经过其他业主专有部分能否拒绝问题；建筑物整体或

部分毁损后重建或基地使用权处置问题，等等，均应属于物

权法规范的内容，应当纳入规制范围。 上是笔者学习物权法

理论、研究物权法草案的点滴体会，观点难免偏颇。之所以

不揣浅陋勇于建言，是希望千呼万唤始出台的物权法，在体

系上更加科学，内容上更加明确丰富，条款设计上更显智慧

与远见，更能立足于中国目前的物权发展实际，有针对性的

解决社会公众普遍关心的物权问题，成为一部惠及民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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